
山西省医学会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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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通知当事人提交鉴定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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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交鉴定材料














医学会自接到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鉴定材料


45日内组织鉴定并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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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会组织当事人对所提交鉴定材料的真实性进行确认














医学会确定专家鉴定组的构成和人数


组织双方当事人随机抽取专家鉴定组成员














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7日前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


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7日前书面通知专家鉴定组成员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山西省医学会             电话：4639156               举报电话：3580320














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及时送达移交鉴定的卫生行政部门


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的直接送达双方当事人











召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会














向卫生行政部门送达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


















